
语言文化学院语翼志愿服务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为充分发挥学生党支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的先锋模范作

用，增强党性修养，服务社会，促进校园和谐，特成立语翼志

愿服务队（以下简称“志愿队”）。 

志愿队的工作目标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弘扬奉献精神，服务师生

群众，引导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强化宗旨意识、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促进和谐校园建设。 

志愿队接受语言文化学院党总支的领导与指导，依托语言

文化学院学生党支部开展活动，以支持校“城院先锋服务”活

动，给予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党员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机会。 

第二章 志愿队的工作内容 

1. 结合学科专业特长开展的普惠性的师生校园生活服务活

动； 

2. 为促进和谐校园建设开展的校园及师生社区服务； 

3. 学校大型活动或大型会议的会务服务； 

4. 为校外结对共建单位、周边社区等开展的社会服务。 

第三章 志愿队服务组织 



志愿队成员组成应为语言文化学生党支部的学生党员、预备

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应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与荣誉感，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备热爱集体、关心他人和帮助他人的热

情和能力。 

本志愿队设队长一名，干事若干名。队长跟随学生党支部年

度换届产生，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队长负责志愿队的全面

工作，包括活动策划、人员调配、对外联络等；干事协助队长

开展工作。 

志愿队每月召开会议，总结前期工作，策划后期活动，确保

志愿服务活动的有序开展。 

第四章 志愿者的权利与义务 

志愿者拥有的权利： 

1. 有权对志愿队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2. 有权参与志愿队的决策过程，了解志愿队的活动计划； 

3. 有权获得志愿服务的必要培训和支持； 

4. 有权享受志愿队提供的表彰和奖励。 

志愿者必须履行的义务： 

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志愿队的声誉和形象； 

2. 遵守本章程及志愿队的各项规章制度； 

3.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认真履行职责； 



4. 服从志愿队的统一管理和调配，按时完成分配的任务； 

5. 尊重服务对象，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和权益； 

6. 积极参与志愿队培训和团队建设活动，提升志愿服务能力。 

第五章 志愿服务开展流程 

1. 志愿队每月初在企业微信发布每月预报名收集表，有意参

与本月志愿服务的参与者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收集表报名，并提

交个人基本信息。 

2. 成功预报名的人员，将加入月度志愿服务企业微信群，志

愿队根据活动招募人数，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组织志愿者参加活动。 

3. 如本应参加此次活动的志愿者请假，则需提前告知志愿队

工作人员；将按照报名顺序进行再招募。 

4. 月度报名本月有效，不顺延，不预留。 

第六章 志愿活动月度公示 

志愿队每月末统计整理本月开展的城院先锋志愿活动并以表

格形式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1. 开展的活动：列出本月内开展的所有志愿服务活动名称以

及活动日期。 

2. 志愿者名单：列出参与每项活动的参与的志愿者名单，可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列出的详细程度。 

3. 志愿时长：记录每位志愿者在各项活动中的服务时长，以

小时为单位。 



4. 合计活动时长：每项活动下所有志愿者服务时长的总和，

以及整个月份所有活动的总时长。 

第七章 志愿队奖惩机制 

为表彰先进，激励更多成员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本志愿队设

立以下奖励机制： 

1. 每学年根据参与志愿活动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实际情况

和履职情况，授予“优秀志愿者”称号，颁发荣誉证书。 

2. 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大学生评定等评优活动中给予优先

考虑。 

3. 对表现突出的成员，推荐参加更高层次的志愿服务活动或

培训。 

4. 对不执行服务队章程、无故缺勤、不履行请假手续等情况

或志愿服务过程中责任心、实践力和意志力欠缺，表现较差者，

不予参与日后志愿队组织的志愿活动，同时取消一年内组织内评

优评先资格。 

第八章 志愿时长计算 

入党积极分子考察期间至少参与 20 个小时的城院先锋服

务志愿活动；预备党员转正前累计至少参与 30 个小时的志愿

服务志愿活动。时长以实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间为准，需

由活动负责人记录并确认；以队长以及指导老师确认为准。 

志愿时长每月结算一次，并进行公示。 



第九章 附则 

本章程的解释权归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党总支所有。 

附件：1：语言文化学院“城院先锋”服务预报名表 

2：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党支部“城院先锋”服务月度公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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